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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国家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求，本着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做好自身安全保护工作，我自愿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的规定和当地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，为此，对自身的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作如下声明：
一、自有渔船基本情况：
1.船舶所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
2.船舶所有人身份证号：
3.船舶所有人住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船舶所有人联系电话：
5.船舶使用湖泊名称及具体捕捞区域：
二、自有渔船安全技术状况评价：
1、船体材质符合渔船建造要求：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
2、渔船安全基本性能（不沉性、稳性等）：□好   □差
3、按要求配备使用救生设备： □是    □否
4、按要求配备消防设备：□是    □否
5、符合船员定额规定要求：□ 是    □否
6、符合渔船载重线（符合最小干舷）规定要求：□是  □否
以上项目总体自评：□好  □中  □差
本人声明：该船的技术状况满足安全生产、作业的要求，本人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
船舶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：人船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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